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緝字第25號

公  訴  人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沈振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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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恐嚇危害安全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4年度偵

字第501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免訴。

　　理　由

一、本案公訴意旨如起訴書所載（參附件）。

二、刑法施行法第8條之1規定：「於中華民國94年1月7日刑法修

正施行前，其追訴權或行刑權時效已進行而未完成者，比較

修正前後之條文，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規定。於108年12

月6日刑法修正施行前，其追訴權或行刑權時效已進行而未

完成者，亦同」，屬刑法第2條之特別規定，應予優先適

用。被告沈振榮行為後，刑法第83條於民國108年12月6日修

正，於108年12月31日公布，於109年1月2日施行，修正前刑

法第83條第2項第2款規定：「前項時效之停止進行，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其停止原因視為消滅：二、審判程序依法律之

規定或因被告逃匿而通緝，不能開始或繼續，而其期間已達

第80條第1項各款所定期間4分之1者。」修正後第83條第2項

第2款規定：「前項時效之停止進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其停止原因視為消滅：二、審判程序依法律之規定或因被告

逃匿而通緝，不能開始或繼續，而其期間已達第80條第1項

各款所定期間3分之1者。」比較修正前後停止原因視為消滅

之經過期間，修正後之規定對被告較為不利，依前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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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追訴權時效之停止進行，應適用最有利於被告之行為時即

修正前刑法第83條第2項第2款規定。

三、被告行為後，刑法第305條於108年12月25日修正公布，於

108年12月27日施行，然該條文原本所定罰金數額，已依刑

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2項前段規定提高為30倍，本次修法將

上開條文之罰金數額調整換算後予以明定，無涉實質規範內

容變更，不生有利或不利被告之影響，尚無新舊法比較之問

題，應逕行適用修正後之規定。

四、案件時效已完成者，應諭知免訴之判決，並得不經言詞辯論

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02條第2款、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

被告涉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嫌，最重本刑為有

期徒刑2年，依刑法第80條第1項第3款規定，追訴權時效為

10年。因被告逃匿經本院通緝，致審判之程序不能進行，應

依修正前刑法第83條第2項第2款，一併計算該款所定期間4

分之1，合計為12年6月。被告犯罪成立之日為98年10月21

日，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係於99年7月9日開始偵查，

於104年8月19日提起公訴，並於104年8月26日繫屬本院，又

被告於偵查中曾於99年8月27日經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通

緝，歷2年4月5日後，於102年2月27日緝獲，於本院審理中

再逃匿，經本院於104年12月16日通緝，致審判之程序不能

開始，有起訴書、本院收文章、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及本院

通緝書附卷可憑，是被告本案犯行，其追訴權之時效應自被

告犯罪成立之日即98年10月21日起算12年6月，再加計本案

繫屬本院迄至依法通緝為止而時效停止進行之5月1日期間，

以及加計偵查中被告經通緝之2年4月5日期間，其追訴權時

效已於114年2月11日期滿（計算式：98年10月21日＋12年6

月＋5月1日+2年4月5日），而被告迄未通緝到案，本案追訴

權時效已完成，爰不經言詞辯論，逕為免訴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2條第2款、第307條，判決如主

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靜慧提起公訴。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刑事第六庭　法　官　康敏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書記官　張子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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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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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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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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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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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family: "Free 3 of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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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恐嚇危害安全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4年度偵字第501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免訴。
　　理　由
一、本案公訴意旨如起訴書所載（參附件）。
二、刑法施行法第8條之1規定：「於中華民國94年1月7日刑法修正施行前，其追訴權或行刑權時效已進行而未完成者，比較修正前後之條文，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規定。於108年12月6日刑法修正施行前，其追訴權或行刑權時效已進行而未完成者，亦同」，屬刑法第2條之特別規定，應予優先適用。被告沈振榮行為後，刑法第83條於民國108年12月6日修正，於108年12月31日公布，於109年1月2日施行，修正前刑法第83條第2項第2款規定：「前項時效之停止進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停止原因視為消滅：二、審判程序依法律之規定或因被告逃匿而通緝，不能開始或繼續，而其期間已達第80條第1項各款所定期間4分之1者。」修正後第83條第2項第2款規定：「前項時效之停止進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停止原因視為消滅：二、審判程序依法律之規定或因被告逃匿而通緝，不能開始或繼續，而其期間已達第80條第1項各款所定期間3分之1者。」比較修正前後停止原因視為消滅之經過期間，修正後之規定對被告較為不利，依前開規定，就追訴權時效之停止進行，應適用最有利於被告之行為時即修正前刑法第83條第2項第2款規定。
三、被告行為後，刑法第305條於108年12月25日修正公布，於108年12月27日施行，然該條文原本所定罰金數額，已依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2項前段規定提高為30倍，本次修法將上開條文之罰金數額調整換算後予以明定，無涉實質規範內容變更，不生有利或不利被告之影響，尚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應逕行適用修正後之規定。
四、案件時效已完成者，應諭知免訴之判決，並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02條第2款、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被告涉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嫌，最重本刑為有期徒刑2年，依刑法第80條第1項第3款規定，追訴權時效為10年。因被告逃匿經本院通緝，致審判之程序不能進行，應依修正前刑法第83條第2項第2款，一併計算該款所定期間4分之1，合計為12年6月。被告犯罪成立之日為98年10月21日，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係於99年7月9日開始偵查，於104年8月19日提起公訴，並於104年8月26日繫屬本院，又被告於偵查中曾於99年8月27日經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通緝，歷2年4月5日後，於102年2月27日緝獲，於本院審理中再逃匿，經本院於104年12月16日通緝，致審判之程序不能開始，有起訴書、本院收文章、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及本院通緝書附卷可憑，是被告本案犯行，其追訴權之時效應自被告犯罪成立之日即98年10月21日起算12年6月，再加計本案繫屬本院迄至依法通緝為止而時效停止進行之5月1日期間，以及加計偵查中被告經通緝之2年4月5日期間，其追訴權時效已於114年2月11日期滿（計算式：98年10月21日＋12年6月＋5月1日+2年4月5日），而被告迄未通緝到案，本案追訴權時效已完成，爰不經言詞辯論，逕為免訴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2條第2款、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靜慧提起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刑事第六庭　法　官　康敏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書記官　張子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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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恐嚇危害安全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4年度偵
字第501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免訴。
　　理　由
一、本案公訴意旨如起訴書所載（參附件）。
二、刑法施行法第8條之1規定：「於中華民國94年1月7日刑法修
    正施行前，其追訴權或行刑權時效已進行而未完成者，比較
    修正前後之條文，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規定。於108年12
    月6日刑法修正施行前，其追訴權或行刑權時效已進行而未
    完成者，亦同」，屬刑法第2條之特別規定，應予優先適用
    。被告沈振榮行為後，刑法第83條於民國108年12月6日修正
    ，於108年12月31日公布，於109年1月2日施行，修正前刑法
    第83條第2項第2款規定：「前項時效之停止進行，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其停止原因視為消滅：二、審判程序依法律之規
    定或因被告逃匿而通緝，不能開始或繼續，而其期間已達第
    80條第1項各款所定期間4分之1者。」修正後第83條第2項第
    2款規定：「前項時效之停止進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
    停止原因視為消滅：二、審判程序依法律之規定或因被告逃
    匿而通緝，不能開始或繼續，而其期間已達第80條第1項各
    款所定期間3分之1者。」比較修正前後停止原因視為消滅之
    經過期間，修正後之規定對被告較為不利，依前開規定，就
    追訴權時效之停止進行，應適用最有利於被告之行為時即修
    正前刑法第83條第2項第2款規定。
三、被告行為後，刑法第305條於108年12月25日修正公布，於10
    8年12月27日施行，然該條文原本所定罰金數額，已依刑法
    施行法第1條之1第2項前段規定提高為30倍，本次修法將上
    開條文之罰金數額調整換算後予以明定，無涉實質規範內容
    變更，不生有利或不利被告之影響，尚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
    ，應逕行適用修正後之規定。
四、案件時效已完成者，應諭知免訴之判決，並得不經言詞辯論
    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02條第2款、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
    被告涉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嫌，最重本刑為有
    期徒刑2年，依刑法第80條第1項第3款規定，追訴權時效為1
    0年。因被告逃匿經本院通緝，致審判之程序不能進行，應
    依修正前刑法第83條第2項第2款，一併計算該款所定期間4
    分之1，合計為12年6月。被告犯罪成立之日為98年10月21日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係於99年7月9日開始偵查，於
    104年8月19日提起公訴，並於104年8月26日繫屬本院，又被
    告於偵查中曾於99年8月27日經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通緝，
    歷2年4月5日後，於102年2月27日緝獲，於本院審理中再逃
    匿，經本院於104年12月16日通緝，致審判之程序不能開始
    ，有起訴書、本院收文章、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及本院通緝
    書附卷可憑，是被告本案犯行，其追訴權之時效應自被告犯
    罪成立之日即98年10月21日起算12年6月，再加計本案繫屬
    本院迄至依法通緝為止而時效停止進行之5月1日期間，以及
    加計偵查中被告經通緝之2年4月5日期間，其追訴權時效已
    於114年2月11日期滿（計算式：98年10月21日＋12年6月＋5月
    1日+2年4月5日），而被告迄未通緝到案，本案追訴權時效
    已完成，爰不經言詞辯論，逕為免訴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2條第2款、第307條，判決如主
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靜慧提起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刑事第六庭　法　官　康敏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書記官　張子涵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緝字第25號
公  訴  人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沈振榮





上列被告因恐嚇危害安全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4年度偵字第501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免訴。
　　理　由
一、本案公訴意旨如起訴書所載（參附件）。
二、刑法施行法第8條之1規定：「於中華民國94年1月7日刑法修正施行前，其追訴權或行刑權時效已進行而未完成者，比較修正前後之條文，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規定。於108年12月6日刑法修正施行前，其追訴權或行刑權時效已進行而未完成者，亦同」，屬刑法第2條之特別規定，應予優先適用。被告沈振榮行為後，刑法第83條於民國108年12月6日修正，於108年12月31日公布，於109年1月2日施行，修正前刑法第83條第2項第2款規定：「前項時效之停止進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停止原因視為消滅：二、審判程序依法律之規定或因被告逃匿而通緝，不能開始或繼續，而其期間已達第80條第1項各款所定期間4分之1者。」修正後第83條第2項第2款規定：「前項時效之停止進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停止原因視為消滅：二、審判程序依法律之規定或因被告逃匿而通緝，不能開始或繼續，而其期間已達第80條第1項各款所定期間3分之1者。」比較修正前後停止原因視為消滅之經過期間，修正後之規定對被告較為不利，依前開規定，就追訴權時效之停止進行，應適用最有利於被告之行為時即修正前刑法第83條第2項第2款規定。
三、被告行為後，刑法第305條於108年12月25日修正公布，於108年12月27日施行，然該條文原本所定罰金數額，已依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2項前段規定提高為30倍，本次修法將上開條文之罰金數額調整換算後予以明定，無涉實質規範內容變更，不生有利或不利被告之影響，尚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應逕行適用修正後之規定。
四、案件時效已完成者，應諭知免訴之判決，並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02條第2款、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被告涉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嫌，最重本刑為有期徒刑2年，依刑法第80條第1項第3款規定，追訴權時效為10年。因被告逃匿經本院通緝，致審判之程序不能進行，應依修正前刑法第83條第2項第2款，一併計算該款所定期間4分之1，合計為12年6月。被告犯罪成立之日為98年10月21日，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係於99年7月9日開始偵查，於104年8月19日提起公訴，並於104年8月26日繫屬本院，又被告於偵查中曾於99年8月27日經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通緝，歷2年4月5日後，於102年2月27日緝獲，於本院審理中再逃匿，經本院於104年12月16日通緝，致審判之程序不能開始，有起訴書、本院收文章、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及本院通緝書附卷可憑，是被告本案犯行，其追訴權之時效應自被告犯罪成立之日即98年10月21日起算12年6月，再加計本案繫屬本院迄至依法通緝為止而時效停止進行之5月1日期間，以及加計偵查中被告經通緝之2年4月5日期間，其追訴權時效已於114年2月11日期滿（計算式：98年10月21日＋12年6月＋5月1日+2年4月5日），而被告迄未通緝到案，本案追訴權時效已完成，爰不經言詞辯論，逕為免訴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2條第2款、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靜慧提起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刑事第六庭　法　官　康敏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書記官　張子涵


